
 
公告 

 
根據專家意見，上杭縣人民政府於 2010 年 7 月 26 日組織召開會議，專題研究紫金山銅礦 7.3

事故後續處置及配合銅礦整治對紫金山金礦限產事宜。 

 

經會議研究確定，對紫金山金礦採取限產措施。要求紫金山金礦在確保環保安全的情況下維

持低位生產運行，以減輕金銅礦區環保安全壓力。並全面加強紫金山金銅礦區環境安全隱患

排查，集中全部力量加快處理銅濕法廠污水滲漏事故進度，全力以赴做好抗擊颱風的各項準

備工作，確保安全渡汛。 

 

按照會議精神，本公司決定對紫金山金礦生產系統按照廢水減量化，污水達標排放的原則，

生產溶液內部循環，維持低位運行。受此影響，預計本公司本年度將減少黃金產量一噸左右。 

 

由於等候發出本公告，本公司要求聯交所由 2010 年 7 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停止買賣本公

司 H 股。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由 2010 年 7 月 28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恢復 H 股買賣。  

 

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 13.09 條而作出。  

 
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
 
 
中國，福建，2010年7月27日 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
 


